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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

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

 

時間：2022 年 2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10 分。 

地點：至善樓 207 研討室 

主席：吳院長麗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蘇蕾均 

出席人員：教經系張芳全主任、教經系朱子君老師、課傳所王俊斌所長 

          課傳所林佩璇老師、教育系黃永和主任、教育系賴秋琳老師 

          幼教系盧  明主任、特教系詹元碩主任、社發系廖子賢老師 

          特教系林秀錦老師、心諮系洪素珍老師 

校外委員：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黃志順校長 

請假委員：幼教系薛婷芳老師、心諮系孫頌賢主任、社發系王淑芬主任 

          國立台灣大學師培中心 徐式寬教授 

學生代表：特教系黃瑞萍同學 

案由一 
課傳所 111學年度博士班、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及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專
班課程架構調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課傳所博士班課程架構調整如下： 
  (一)基礎課程(基礎學理)中「學習與教學理論」調整為兩組必修。 
  (二)專門領域(課程與教學研究)中，「學習理論與策略專題研究」 
      調整為「自主學習策略專題研究」，英文課名為「Special  

      Topics in Self-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」。。 
  (三)專門領域(課程與教學研究)中，建議新增「學習者中心教學策 
      略」、「寫作認知歷程與策略」及「閱讀認知歷程與策略」，並 
      建議此三門課程為碩博合開。 
二、課程與教學碩士班課程架構調整如下： 
   (一)基礎課程(基礎學理)中，建議新增「學習理論」，英文課名為 
       「Learning Theories」。 
   (二)專門領域(教學研究)中「寫作認知歷程與策略」及「閱讀認 
       知歷程與策略」，調整為碩博合開。 
   (三)專門領域(教學研究)中，建議新增「自主學習策略」及「學習者中心教學策

略」，其中「學習者中心教學策略」建議碩博合開。 
三、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調整如下： 
   (一)教學領域中「學習者中心教學策略」，英文課程名稱由 

       「Learner Centered I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rategy」調整為
「Learner-Centere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」。 

四、附上新增課程大綱如下： 
  (一)「學習者中心教學策略」(碩博合開)課程大綱附件一。 
  (二)「自主學習策略」(碩士班)課程大綱如附件二。 
五、附上課傳所修正後各班制課程架構及要點如下： 
   (一)博士班課程架構如附件三 
   (二)課程與教學碩士班課程架構如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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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三)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附件五 

六、本案業經課傳所 110年 12月 7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通
過，會議記錄如附件六。 

決議 

1. 建議新增課程之「學習者中心教學策略」的教學計畫，碩博合開班學分數調整為 3
學分，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專班維持 2學分，並增加此班別教學計畫。 

2. 新增課程之英文名稱大小寫請再確認，於教學計畫和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請統
一呈現。 

修正後通過，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13：30 散會 




